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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謂兩公約？
指由聯合國大會於1966年所通過之「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」與「經濟

社會與文化權利公約」。

何謂「兩公約施行法」？

我國立法院於2009年3月31日審議通過，總統於同年4月22日公布，行政院

於同年12月10日施行之「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

公約施行法」落實執行前兩公約所通過之法律。

Q：民眾可否直接依兩公約主張權利？

兩公約雖具有國內法效力，然而公約之內容比較抽象、具宣示性用語，難以

特定權利之主體、內容以及主張之方法或程序。



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



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



案例一：外籍人士逮捕解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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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二：搜索逮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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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二：搜索逮捕



案例三：權利告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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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四：留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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